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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21次研商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7年 11月 22日（星期四）下午 2時 30分 

貳、 會議地點：本署 105會議室 

參、 主持人：本署綜合計畫組林組長秉勳 

記錄：張正 

肆、 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伍、 結論： 

一、議題一、成長管理計畫（包含城鄉發展總量、成長區位及發展

優先順序）。 

（一）考量新竹市國土計畫提出「在水資源、人口生育率減緩

及新竹市就業成長力量若無法提出確切執行方案加以突

破的話，則新竹市人口發展總量應限制在 46 萬人」，故

有關新竹市 125年 53萬人口是否妥適，請再洽水利主管

機關，並確認水資源限制能有效突破。 

（二）另簡報 p11 所載發展優先順序部分之內容，並非直接引

用全國國土計畫指導，請補充說明新竹市之優先順序情

形。 

（三）經查市府後續預定辦理之新訂都市計畫之計畫人口數與

各該計畫範圍內現行居住用地可容納人口差異甚大，請

再補充說明具體引進人口政策，及需增設住宅用地面積

之推估方式。 

（四）因新竹市二級產業主要為科學園區，故本次推估二級產

業需求面積究係屬一般產業用地或科學園區需求，請再

釐清；又如係指一般產業用地，因新竹市既有產業用地

之使用率約 50.78%，是否仍有新增需求，請再予評估及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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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另按本部新訂都市計畫政策方向，新訂都市計畫區內原

則不得劃設農業區，故有關「新訂機場附近特定區計畫」

之計畫範圍，請再予檢討。 

二、議題二：農業發展策略及宜維護農地面積及區位(包含是否劃設

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 

（一）農業發展地區之劃設，請按農委會研擬操作方式辦理；

又目前分署「因應縣市國土計畫辦理最新版國土功能分

區劃設方式說明」中，已包括農業發展地區劃設流程與

方式，請參考；惟相關劃設結果，應請市府農業單位提

供及確認。 

（二）宜維護農地面積之認定及估算方式，原則按本署 107 年

7月 27日研商會議結論辦理，以農業發展地區第 1類至

第 3 類之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養殖用地，以及農業發

展地區第 5 類計算為主；倘有不足，再評估納入其他國

土功能分區分類之農牧用地、養殖用地。惟該議題後續

將與農委會進一步研商。 

（三）目前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容許使用項目初步內

容已置於本署網頁國土計畫法專區，可先行對民眾說明，

民眾反映之意見，亦請轉知本署納入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研訂之參考。 

陸、 散會：下午 4點 30分 








